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籍贯
	
	照片

	身份证

号码
	
	政治

面貌
	
	民族
	
	

	个人

邮箱
	
	QQ号
	
	

	移动

电话
	
	健康状况
	健康□     其他□

	档案

所在地
	
	户口

所在地
	

	现居住 地址
	
	通讯地址
	

	紧急情况联系人：            与本人关系：             联系电话：

紧急联系人居住地址：                                 邮编：

	户口性质
	本市城镇

（   ）
	本市农村
（   ）
	外地城镇

（   ）
	外地农村

（   ）
	婚姻状况
	

	参加工作时间
	
	最高

学历
	
	最高

学位
	
	英语等级
	

	计算机

等级
	
	职称
	
	取得的时间及发证机关
	

	学

习

经

历

	时间（高中起至今）
	毕业学校
	毕业专业（方向）
	担任职务

	
	
	
	
	

	
	
	
	
	

	
	
	
	
	

	
	
	
	
	

	
	
	
	
	

	主要

工

作

经

历
	时间
	单位名称
	职务及主要工作
	备注

	
	
	
	
	

	
	
	
	
	

	
	
	
	
	

	
	
	
	
	

	
	
	
	
	

	主要奖惩情况
	时间
	奖惩机构名称
	奖惩内容
	备注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家庭主要成员
	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备注：

1.家庭主要成员含父母、兄弟姐妹、配偶、子女。

2.应聘者在填写本表时，以保证自己符合国家法定的劳动年龄的标准，且与其他任何机构、经济组织、团体无劳动关系；若违反前述承诺，导致用人单位被追究相关的经济责任，所有责任均由应聘者承担。

3.应聘者如有传染病、精神病、遗传病或其他可能影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病史，应聘者应以书面形式向学校说明。

4.如应聘者与其他单位签订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的，应聘者应以书面形式向学校说明。 

5.本表填写的所有信息真实有效，并授权用人单位（或用人单位授权其他机构）对本人填写内容进行核实。如有任何虚假，用人单位可按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追究引起的所有责任。

6.应聘者入职后，不得将与聘用有关的相关信息，未经用人单位许可向第三方透露。应聘者在职期间或离职后，用人单位可以依法将应聘者在本单位的工作状况对外公布或向有需要的第三方提供。

7.如被录用，应聘者依法在一个月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遵守用人单位各项规章制度。

8.入职时如有任何嫌疑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直销），应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未经同意，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兼职行为。

9.曾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在入职时以书面形式说明情况。

应聘者填写的以上任何信息虚假或没有履行以上特别说明的义务，本人同意被视为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用人单位可以即时解除劳动合同且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

 申请人签字：                                       日期：

应聘者需要向学校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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